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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》

内容概要

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》是“中日有组织犯罪合作研究项目”东南沿海地区研究成
果的延展性成果，主要就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94条第1款、第2款和第3歉规定的3个有关黑社会
性质犯罪的罪名为对象在东南沿海地区（江西省、浙江省、广东省、福建省、安徽省5个省）展开调
研，包括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
质组织罪。 
尽管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江两省、浙江省、广东省、福建省、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实际状况有
很大差异，有组织犯罪现象在中国东南沿海5省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。但是，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，
中国东南沿海5省的有组织犯罪的共同点在于犯罪组织是自发形成的，境外因素的影响微乎其微。就
犯罪组织本身来说，尚处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阶段，其主要目标是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直接牟取非法
经济利益用于挥霍。这些研究结果和中国有组织犯罪非常严重、境外势力严重渗透等论断有较大的出
入。同时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已经出现新的趋向，有组织犯罪者低龄化的特点非常突出，犯罪组织假借
公司企业的合法外衣掩护来实施犯罪的现象已经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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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获取非法物质财富是当前一般性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“预备军”的主要目的，而追
求巨额非法利润是浙江省托运行业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动力，也是其持续的目的。从调查中发现，
浙江省托运行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无不是一切向“钱”看，只要能够获取利润，他
们就会不择手段。包括杀人越货、走私贩毒、贿赂官员等。所以，越是能够带来巨额非法利润的行当
，他们就越敢以身试法，敢于“挑战”社会。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的浙江省温岭市樊亚黑社会性
质组织案。经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查明，2005年3月，被告人樊亚、李洪忠、周参军和刘大华等人
在温岭市大溪镇天桥附近设立站点，非法经营客运业务。同年5月，他们非法成立“河南太康客运站
”，网罗左计划、王明州和卢忠毅等20余人，形成分工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。为了达到垄断温岭至
河南太康客运业务的目的，这个组织在温岭市大溪镇、104国道线一带实施故意伤害、聚众斗殴和寻衅
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50余起。与此同时，这个组织还通过强行收取客车“劳务费”、私自卖票等手段
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组织提供保障，并以宴请、送礼等手段拉拢运输管理人员寻求庇护，严重破坏了
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。 从最近各地的“打黑”报告来看，几乎所有的黑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经
济基础，而他们在打造经济基础时，无一不带有暴力性质。正如有学者所言：“暴力与组织的结合越
是完美，形成的权利越强大有力，就越少直接使用暴力。国家如此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和黑社会组
织也是如此。”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谋求巨额非法经济利益，往往采用暴力、威胁手段强行规
划自己的势力范围，排斥竞争对手、控制市场、垄断行业，实现非法敛财之目的。暴力手段如寻衅滋
事、非法拘禁、绑架勒索、故意伤害等，对其他从事托运的经营户、货主进行威胁、恐吓，以达到垄
断整个托运市场、牟取非法暴利的目的。例如瑞安市以叶昌平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，该犯罪组织为
了垄断该市莘塍镇至沈阳的货物托运业务，采用暴力手段，强行把莘塍至沈阳的三条线路的多个托运
部合并成一家，对外称“昌盛托运部”。叶昌平等人在霸占了该托运部后，为阻止其他托运部向沈阳
运输货物，还派出打手到其他托运部进行拦包扣车和非法搜查，对不肯就范的货主进行殴打恐吓
。1999年4月，该市个体业主叶卫东、张明勇欲通过温州市的一家托运部将货物运往沈阳，被叶昌平派
来的手下发现，张、叶两人均遭殴打，货车被扣押，还被抢走3000元。2000年8月，个体业主陈积林、
夏克林将110件旅游鞋偷偷运至该市仙降镇的一家托运部托运时，被叶昌平派来的打手发现后，货车和
货物被这伙恶棍无端扣押。陈、夏两人见势不好，赶紧来到“昌盛托运部”，答应叶昌平等人今后他
们的货物均交给“昌盛托运部”托运，货车才被放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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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是中外合作大范围开展热点犯罪问题
——有组织犯罪的实证调研，无论是对了解有组织犯罪的真实状况，还是对有组织犯罪的应对策略之
调整，都有重大的意义。尤其是在本次研究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实证合作研究机制，为今后开展大规模
的实证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沟通合作借鉴模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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